
   

公开声明 — 桑河二级水电站： 

申请项目重新设计的信息公开并进行新的环境影响评估  

 

我们是致力于保护柬埔寨及湄公河流域的社区及环境的非政府组织。我们对位于柬埔寨上丁省

（Stung Treng）桑河（Sesan）的桑河二级水电站项目造成的环境影响，包括对邻国的跨境影响表

示密切关注。最近相关报告显示, 桑河二级水电站项目设计进行了重大调整，趋向于减少项目所造

成的环境影响。1然而，就最新提交的设计修改、减轻负面影响的措施、以及具体的操作方式，政

府和开发商并没有向受影响社区和公众提供详细信息。  

现有的关于桑河二级水电站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EIA）是于 2009 年完成的 (委托开展该研究的越

南公司已随后宣布退出该项目)。由于存在较多的漏洞和缺失，该份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一直饱受来

自第三方科研人员、社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批评。2  

尽管许多问题悬而未决，项目前期建设工作正以迅猛的速度向前推进。根据项目承包方的预期

, 水坝将于 2015 年 1 月进入主体工程施工期，并在同月完成主河床截流。3 

虽然桑河二级水电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作者承认项目导致的影响可能远大于报告中关注的

范围，但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仅局限在水坝附近的区域，没有就水坝对桑河(Sesan River)、斯雷

博克河(Srepok River)、色公河 （Sekong River)、湄公河和洞里萨湖(Tonle Sap Lake)的渔

业、河流沉积物、及水文的影响进行充分评估，也没有评估该项目对上游及下游社区将会造成的

重大影响。虽然该项目很可能会对邻国产生跨境影响，报告也没有包含其他跨境影响的评估。另

外，对项目可能带来的对柬埔寨及其更广泛区域的食品安全、居民生计、营养和健康、及当地和

原住民地区的文化传统的威胁, 现有的环境影响评估也没有进行准确评估。 

柬埔寨河流联盟 2009 年研究发现，桑河和斯雷博克河沿岸的约 80,000 人将因为桑河二级项目

丧失他们大部分的渔业。另有桑河斯雷博克河和西公河沿岸的约 20,000 人会因水质及水文地

理的改变而受到影响。作为营养和生计的来源，渔业的丧失亦将影响湄公河及其支流，以及洞

里萨湖沿岸成千上万人民。4 

最新的科学研究预测该水电项目将导致整个湄公河流域的鱼量下降 9.3％，河流沉积物减少 6-

8%5，并大幅度改变桑河、湄公河和洞里萨湖的水文情况。6 这些影响将会破坏不仅是柬埔寨，也

包括相邻的老挝、泰国和越南各国的渔业、农业、及生态环境。 

来自于桑河二级水电站水库周围的社区最近发表了声明拒绝搬迁并呼吁取消该项目。他们表示社

区在自然资源、生计、文化传承、及身份认同等等方面蒙受的损失，是不可估算的。但他们的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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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和诉求并没有被项目开放商在进行影响评估和制定安置计划时纳入考虑，项目开放商也未曾尝

试解决这些问题。7  

现有的环境影响评估仅涉及非常有限的信息，也不曾让受影响社区有实质性的参与。8 受邀参加会

议的村民表示当时仅有非常少的信息被提供，他们也没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并被纳入决策考虑

中。水坝上游和下游社区的成千上万的人民没有得到任何的项目及其影响的相关信息，他们的担

忧和诉求也没有机会被考虑或被尝试解决。  

2013 年 6 月，湄公河委员会发展合作伙伴呼吁柬埔寨政府重新考虑项目的设计，提供项目进展情

况的信息，并根据 1995 年的湄公河公约中关于通知、事前征询及同意的程序（PNPCA）的相关规

定就事前商议提交项目。2014 年 6 月，该机构再次提交呼吁9， 强调桑河二级水坝对本区域和邻国

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但至今仍未得到任何回应。 

在项目上马前，未能进行一个准确合理的影响评估，未进行全面的及实质性的公众参与，对项目

设计的重大改变不重新开展环境影响评估，都是不符合柬埔寨、中国及国际法律的。 柬埔寨的法

律要求提议项目的环境影响必须在项目决定之前完成评估，包括正在实施但没有准确进行环境影

响评估的项目。10 中国的相关标准要求项目进行客观全面的影响评估，以便作出基于科学的决策。
11 中国的法律规定，当项目经历重大改变“自然、规模、保护措施……生态破坏”时，必须重新提

交环境影响评估以获批准。对于可能会造成严重环境后果的项目，必须举行听证会以征求公众及

受影响的社区的意见。12 国际间通用的标准也要求对项目的重大改变执行影响评估、信息公开、公

众参与这样的程序。13 根据相关国际法律，对于有可能对它国造成损害的项目，项目实施方有义务

在项目开始前进行跨境影响评估。14 

我们因此呼吁项目实施方及柬埔寨政府： 

 向公众及受影响社区全面公开项目设计改变的细节、新的减少影响的措施、及其实施方法。 

 暂停项目的建设并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 基于新的环境影响评估，就项目是否继续进行知情的公共参与的决策过程，受影响的邻国也

应列入其中。  

 任何新的环境影响评估必须包括:  

o 全面的和充分的对所有项目影响的评估，包括跨境影响  

o 遵照国家及国际的标准，与受影响社区和相关利益方，包括上游和下游的社区，进行全

面的实质性的商讨。  

o 正确合理地估算所有受影响人群包括上游及下游的社区的公平赔偿及生计重建所需，考

虑及尝试解决社区的担忧及诉求。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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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声明方： 

3S Rivers Protection Network (3SPN) (Cambodia) 

Center for Soci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SRD) (Vietnam)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ED) (Cambodia) 

Community Resources Centre (Thailand) 

EarthRights International (United States and Thailand) 

Finnish Asiatic Society 

Fisheries Action Coalition Team (FACT) (Cambodia) 

International Rivers (United States and Thailand) 

Law and Polic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LPSD) (Vietnam)  

Mekong Monitor Tasmania (Australia) 

Mekong Watch (Japan and Thailand) 

My Village (MVi) (Cambodia)   

NGO Forum on Cambodia  

Northeastern Rural Development (NRD) (Cambodia) 

Ponlok Khmer (Cambodia) 

Samreth Law Group (Cambodia) 

Vietnam Rivers Network 

WARECOD (Center for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Vietnam) 

 

 


